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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04年 5月 11日至 20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3 
关于“法治与发展：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 

业务活动的贡献”的主题讨论 
 

尼日利亚：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法治与发展：加强法治和刑事司法机构的改革，重点是技术援助， 
包括冲突后重建中的技术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铭记《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所载联合国的基本目的是，创造适当环境，俾

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3 年 9 月召开的部长级讨论，讨论期间，安理会请全体
会员国促进加强联合国在冲突后社会中建立正义和法治的作用， 

 充分意识到国际社会在世界某些地区，尤其是在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面临冲突和战争问题， 

 关注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参与贩运人口、贩卖毒品和洗钱活

动，尤其关注这些活动对维持和平和重建努力的负面影响， 

 回顾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表示，决心在国际

和国家事务中加强尊重法治，并表示将不遗余力，促进民主和加强法治，并尊

重一切国际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发展权，同时支持巩固非洲的民主，

并帮助非洲人为实现持久和平、消除贫穷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奋斗，从而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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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纳入世界经济的主流，
1 

 铭记各会员国在《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

言》中强调，每个国家均有责任建立和保持一个公正、负责、合乎道德和有效

率的刑事司法系统，并强调要采取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有效行动，各国

政府，国家、区域、区域间及国际机构，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

各阶层，都必须作为伙伴和行动者参与进来，
2 

 回顾执行《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的行

动计划，尤其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贪污、洗钱和高技术和计算机犯罪的行

动，以及关于预防犯罪、犯罪的证人和被害人、监狱人满为患和替代监禁办

法、青少年司法、刑事司法系统中妇女的特殊需要、标准和规范以及恢复性司

法的行动，
3 

 还回顾《关于司法机关的独立的基本原则》
4 

 强调 2003 年 11 月 24 日在维也纳举办的关于法官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作
用的专题研讨会

5
的与会者呼吁各国确保在冲突局势中尽可能维护法治、司法系

统的独立及其运作，以及保护法官及其工作人员不受非法压力，妨碍其行使职

能， 

 还回顾麻醉药品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向新近摆脱冲

突的国家提供药物管制和有关预防犯罪的援助”
6
的决议草案，其中经社理事会

请新近摆脱冲突的会员国充分优先重视在其冲突后重建努力中解决毒品问题及

相关犯罪问题， 

 满意地注意到在世界一系列冲突地区，尤其是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恢复和平的努力取得了稳步进展，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执行阿富汗刑事司法改革方

案方面取得的进展，其目的是为了在冲突后的该社会恢复法治， 

 承认法治在冲突后重建和巩固和平中的作用， 

 1.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考虑采取切实的具体战略，尤其是帮

助在新近摆脱冲突的国家促进法治，特别要关注非洲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同

时对刑事司法改革采取统一方针，特别强调保护脆弱群体，但需视自愿资金的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55/2号决议，第 9、24和 27段。 

 2 大会第 55/59号决议，附件，第 3和 13段。 

 3 大会第 56/261号决议，附件，第一、二和六至十五节。 

 4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6 日，米兰：秘书处编写
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IV.1），第一章，第 D.2节，附件。 

 5 E/CN.4/2004/G/26，附件。 

 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4 年，补编第 8 号》（E/2004/28），第一章，第二节，决
议草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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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定，这些资金可能来自普通用途基金，按照委员会普通用途基金使用准

则
7
办理，或来自指定用途基金； 

 2.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继续应要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和咨询服务，支持刑事司法改革，包括在维持和平和冲突后重建的框架内，依

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各项标准和规范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
8
及其各项议定书

9
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10
这样做； 

 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制定包括在维持和平和冲突后重建框

架内进行刑事司法改革的评估手段； 

 4. 促请那些向新近摆脱冲突的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会员国在必要时增加

其对这些国家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双边援助； 

 5. 请全球和区域政府间金融和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内，加强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法治领域的协作，并向司法

部门的项目提供充分资金； 

 6. 请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机构在其工作方案中纳入法治

问题以促进更好地理解法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编写适当的培训材料； 

 7. 促请将于 2005年 4月 18日至 25日在曼谷召开的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特别关注与法治有关的各项问题，包括新的犯罪形式和国

际司法合作； 

 8. 请秘书长编写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7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4/20号决议，附件。 

 8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一。 

 9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二和三，以及第 55/255号决议，附件。 

 10 大会第 58/4号决议，附件。 


